
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入学申请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入学申请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入学申请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入学申请 
 

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的基本信息  

        

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    西文姓名西文姓名西文姓名西文姓名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性别性别性别性别    

选课愿望选课愿望选课愿望选课愿望    （（（（课程和时间等课程和时间等课程和时间等课程和时间等））））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家庭住址家庭住址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父母或监护人父母或监护人父母或监护人父母或监护人  

        

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    西文姓名西文姓名西文姓名西文姓名        

抚养关系抚养关系抚养关系抚养关系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家庭住址家庭住址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抚养人抚养人抚养人抚养人（（（（非必填内容非必填内容非必填内容非必填内容））））        

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    西文姓名西文姓名西文姓名西文姓名        

抚养关系抚养关系抚养关系抚养关系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电子邮件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家庭住址家庭住址        

        

    

我已阅读并同意我已阅读并同意我已阅读并同意我已阅读并同意““““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校园法则校园法则校园法则校园法则）。）。）。）。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和地点和地点和地点和地点                        签字签字签字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为校方填写内容 

 

CSB-ID (学号)    分班   生效时日 

 

校方签字  

Postanschrift: 

Postfach 50 01 06 
80971 München 
 

Email: contact@csb-muenchen.de 

Webseite: www.csb-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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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管理规定    

----    校园法则校园法则校园法则校园法则    ----    
§§§§1.1.1.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巴伐利亚中文学校（协会）（下文又称为学校）由校长（协会主席）及副校长代表。理事会是本校的执行机构

并义务为学校工作。 

2. 学期及假期以巴伐利亚州的有关规定为准。学年一般在当年九月开学，第二年七月结束。 

3. 学校理事会可根据情况在每学年结束之前对各班的教学情况做一次无记名问卷调查。调查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

量和保证民主管理。调查的对象是学生家长和五年级及以上的学生。调查的结果将向所在办的学生，任课老师和学

生家长公布。 

§§§§2.2.2.2.入学入学入学入学    

1. 适龄学童入学须由家长书面申请。入学申请表须真实完整填写并签字。 

2. 学前班入学年龄为五岁（截止日为当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3. 一年级班的学生入学年龄为六岁（截止日为当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4. 每年的三月和九月为入学时间。开学四周后停止接收新生。 

5. 特殊情况下的插班学生须经相关考试后方可进入相应的班级。 

6. 经校方签字并统一分配学号（学号由任课老师转交给学生）。学生获得学号并缴纳学费后，注册入学过程即完

成。 

§§§§3.3.3.3.分班分班分班分班    

1. 本校设学前班，小学（一年级至十年级）及中学班。 

2. 每班学生人数不应低于十人。如学生人数不够十人，教师应及时通知理事会。 

3. 当某班学生人数超过二十人时，理事会将和教师协商分班事宜。 

§§§§4.4.4.4.学费学费学费学费    

1. 学费由校理事会决定并公布。在学年中如因特殊情况需临时增加或减少学费，理事会应提前通知学生和家长。 

2. 学生须一次缴清全年的学费。如果新生于转年三月或之后入学,须一次缴清半年的学费。 

3. 在册学生的学费按学年在当年九月底以前交纳。新入学学生应在入学 10 天以内将应付学费交给学校。转帐时请

在用途一栏注明学生姓名，学号及班级。转帐有困难的家长和学生可以主动在开学或入学时直接向中文学校财务理

事用现金交纳。 

4. 对于不能按时交纳学费者，校方将对该学生催款、停课直至除名，并保留进一步诉诸法律的权利。 

§§§§5.5.5.5.缺课缺课缺课缺课，，，，换班换班换班换班，，，，退学退学退学退学    

1. 缺课: 

1) 学生在学年中因故缺课，家长应及时通知任课老师。 

2) 学生缺课，已付的学费将不予退还。特殊情况（如连续缺课超过半学年以上时）须提前通知学校和任课老师，

由学校酌情处理。 

2. 换班: 

1) 换班须书面申请，经教务理事和相关老师的书面同意后方可换班。 

2) 对希望跳级的学生必须首先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由教务理事决定该生进入高年级哪一个班。 

3) 新班老师把学生的换班情况（姓名，学号，换班日期等）报告给校方备案。 

3. 退学: 

1) 学生在以后至少一年内不参加上课，可向学校申请退学并办理退学手续。对此家长应尽早提前通知学校和任课

老师。 

2) 退学须书面申请，学生应将退学情况，如姓名、学号、日期（即退学后第一次不参加上课的日期）等报告给任

课老师和校方备案。校方不退还已经交缴纳的学费。 

§§§§6.6.6.6.考试及升留级考试及升留级考试及升留级考试及升留级    

1. 每学年至少二次考试。学年末学校将发中德文成绩单。 

2. 年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仍然不及格者不得升入上一年级。对于连续二年无法升

入上一年级的学生，学校将协同任课教师，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共同商议解决方案。 

3. 学生圆满完成一至十年级全部学习计划，将得到学校颁发的毕业文凭。 

4. 如需要，校长及副校长可出具额外的学习证明。 

§§§§7.7.7.7.任课教师任课教师任课教师任课教师    

1. 教师应遵守学校的章程，积极配合学校理事会，共同管理好中文学校。 

2. 任课教师应将班上情况变化（新生入学、学生插班、换班、离校、缺课、学生考勤表等）记录在案并及时通知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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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学校制定的教学进度（即九年上完“拼音”和十二册“中文”教材），各班任课教师在新学期（九月）开

学时应将新年度教学大纲及进度通知学生并交给理事会（由理事会负责公布）。 

4. 教师应认真备课，准时上下课，认真批改家庭作业。“中文”第一册以上班级应布置检查家庭作业。 

5. 因故不能（按时）到校上课时，应及时通知理事会。 

6. 为增加家长和教师之间的联系，提高学校教学的透明度，每班老师将每年召开至少二次家长会，听取学生和家

长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每年举行一次公开课。 

7. 任课教师负责在课后将教室的黑板洗擦干净。 

8. 请任课教师记住上课前教室内桌椅的位置，上完课后监督学生将桌椅照原样摆好。 

9. 本校教师的聘用期限为一年。新教师的试用期为三个月。 

§§§§8.8.8.8.学校纪律学校纪律学校纪律学校纪律    

1. 学生来校的目的是学习中文或学习学校提供的其它课程。同时学校努力保障全体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本校不支持与上述目的相违的活动和行为。 

2. 学校禁止下列行为：在教室及走廊内进行各种球类运动；移动或损坏学校的设施包括各种张贴物；上课时大声

喧哗，投掷纸团或纸飞机；或其它故意影响其他学生学习的行为。 

3. 教师有权对学生的不良行为发出口头或书面警告并采取措施，如调换座位、站立反省或令其家长领回。 

4. 书面警告必须由学生家长签字确认并由教师收回。 

5. 学生在一学期内得到三次书面警告后将终止在本校的学习。 

§§§§9.9.9.9.副课副课副课副课    

1. 为传扬中华文化，丰富学校业余生活，中文学校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为开设副课/副班提供方便。 

2. 在教室和课时安排上，中文主课相对于副课/副班有优先权。 

3. 副课/副班开设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该课/班不造成学校额外的财务和管理工作的负担。 

4. 学生不得以参加副班为调换主课班级的理由。 

§§§§10.10.10.10.教室及设施教室及设施教室及设施教室及设施    

1． 学生及陪同人员有义务保持教室及设施不受损坏。 

2． 对由学生及陪同人员直接和间接引起的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及物质的损失，学校概不负责。由当事人或其监护人

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11.11.11.11.家长家长家长家长    

1. 学生家长有协助办学的义务，有对学校管理和教学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 

2. 学生家长有义务督促子女按时完成作业。 

3. 学生家长有义务按学校规定按时缴纳学费。 

4. 学生家长要教育子女尊师爱幼，在校期间爱护教学设备。 

5. 学生家长尽可能到家长休息室相聚，交谈。 

6. 未经学校允许，不得在校区张贴非本校告示，宣传品或从事商业活动。经允许的张贴应在放学时揭干净。 

7. 学生家长不得擅自移动学校的桌椅或其它设备。 

8. 学校容忍学生家长进入校舍，但是有权利在校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规劝学生家长离开学校。 

§§§§12.12.12.12.保险保险保险保险    

1. 学校以本协会的名义投保了举办活动责任险。 

2. 参加学校活动的理事，教师，学生及学生家庭成员皆列为被保险人。 

3. 保险标地为被保险人的法律责任，包括租用房屋及器具的损毁，但不包括被保险人自己的物品。 

4. 年度累计保险责任金额 512000 欧元。 

5. 每次事故免赔额 127 欧元。此须由当事人或其监护人承担。 

§§§§13.13.13.13.规定的实施规定的实施规定的实施规定的实施    

1． 此规定于制定/修订公布之日起实施。在此之前公布的相应规定随之作废。 

2． 本规定之解释权属于学校理事会。 

 

巴伐利亚中文中心学校理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修订 


